
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合肥段路基路面施工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合肥段路基路面施工 -2标段标段

项目项目中粗砂询价采购公告中粗砂询价采购公告
 

根据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招标管理相关规定，现对我公司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合肥段路基路面施工-2标段项目中
粗砂材料进行公开询价。

一、工程名称及范围一、工程名称及范围

1、工程名称：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合肥段路基路面施工-2标段项目中粗砂材料；

2、采购编号：：  ACEG-202312651001

3、采购内容：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合肥段路基路面施工-2标段项目中粗砂,采购总量约为10000吨，不含税控制到场价为137
元每吨,供货时间暂定自2023年12月起至供货结束。

4、工程地点：安徽省蜀山区小庙镇。

二、报价单位资格要求及其他要求类二、报价单位资格要求及其他要求类

1、法人资格要求：公司合法注册，具备营业执照；

2、安徽建工集团电子化招采平台已注册并获得终审通过（无需办理CA锁）；

3、料源地要求：河南金寨砂场、金寨新河砂场、鄱阳湖砂、洞庭湖砂（所供材料质量必须满足招标人使用要求，供货料源地要求：河南金寨砂场、金寨新河砂场、鄱阳湖砂、洞庭湖砂（所供材料质量必须满足招标人使用要求，供货
过程中供货商从投标料源进场的碎石不能满足项目使用要求时，需按项目要求及时更换指定范围内其他料源地进行供过程中供货商从投标料源进场的碎石不能满足项目使用要求时，需按项目要求及时更换指定范围内其他料源地进行供
料，如指定范围内料源地均不能满足项目使用要求时，投标单位可提供其它经招标人项目部取样检测认可并上报公司料，如指定范围内料源地均不能满足项目使用要求时，投标单位可提供其它经招标人项目部取样检测认可并上报公司
同意后的料源地进行供应。供应材料须附料场出厂证明，单价按照中标价执行，供应商不得以料场产能不足或停产影同意后的料源地进行供应。供应材料须附料场出厂证明，单价按照中标价执行，供应商不得以料场产能不足或停产影
响供货耽误项目施工，否则按违约处理。）。响供货耽误项目施工，否则按违约处理。）。

4、投标人总报价及各子目单价均投标人总报价及各子目单价均不得超过控制价不得超过控制价，否则作为无效标处理；，否则作为无效标处理；

5、参与报价即视为完全响应我方提供的合同条款内的所有要求；

6、在安徽建工集团内无任何不良行为记录；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在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的，确定为供货单
位结果无效； 

三、询价文件的获取及要求三、询价文件的获取及要求

资质符合要求的有意参加者，请自行登陆安徽建工集团电子化招采平台（http://cg.aceg.com.cn/）投标人端下载询价文
件。

四、报价方式四、报价方式

2023年12月26日下午15时前登陆安徽建工集团电子化招采平台供应商账号系统，在线上进行报价，按格式要求编制本文
件最后一页的报价单盖章扫描件作为附件上传至系统内“递交响应文件”处，并在“参与报价”处点击“导出EXCEL”，在导出的表
格内填好报价后，再点击“导入EXCEL”,完成线上系统报价报价。

五、其他五、其他

1、项目需求相关事宜可咨询项目部，项目联系人：张工，联系电话：17855124961。

2、投标报名相关事宜可咨询招标部门，联系人：姜工、王工，联系电话：0551-65182983。

六、评审办法六、评审办法

本项目采用经评审的最低评标价法，询价小组严格按照询价公告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对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按有效供应

商最终报价从低到高顺序推荐一位成交候选人。 

七、货款支付七、货款支付



1、付款方式：按月结算，项目收到供货当月的工程计量款后，按结算金额支付货款的70%，供货结束6个月内支付至
90%，一年内付清。结算需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买方付款方式为银行现金转账，如采用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
票、信用证、E信通和安建安信等非现金方式支付，支付金额不超过结算总金额的30%，中标人无条件接受，贴息费和手续费
由中标人承担。

八、重要提示八、重要提示

8.1如遇投标单位报价相同，按安徽建工电子化招标平台系统自动判定的排名第一确定为中标单位。

8.2若投标人投标税率不同，造成投标价不能公正科学评审时，则招标人按不含税价作为评标价。以上要求投标人不得有
任何异议。

8.3若投标单位在系统内“递交响应文件”处上传的报价单价格与“参与报价”线上价格不一致，则取其低价作为评标价。

8.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相互串通投标处理：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8.5投标人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将被纳入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名单”管理并予以披露，期限自认定之日起暂定1
年。

（1）非法以他人名义投标、弄虚作假或者恶意投诉的；

（2）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文件有效期内撤销或修改其投标文件的；

（3）起诉（仲裁）建工控股或建工控股所属单位，不愿达成合理的和解或调解协议的；导致其他单位起诉（仲裁）建工
控股或建工控股所属单位，并造成实际损失的；要求建工控股或建工控股所属单位协助执行或其他行为给建工控股或建工控股
所属单位造成实际损失的；

（4）在“黑名单”管理处罚期内合作方的法定代表人任其他合作方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的；

（5）违反合同约定，情节严重的；

（6）其他行为给建工控股或建工控股所属单位造成损失，且拒不赔偿的；

（7）严重违反建工控股其他管理规定或建工控股认为需要纳入“黑名单”管理的。

8.6投标人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将被纳入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名单”管理并予以披露，期限自认定之日起暂定5
年。

（1）在招投标过程中相互串通投标的；

（2）以提供虚假业绩等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3）违反合同约定，情节严重且拒不改正的；

（4）中标后恶意放弃中标或不按规定期限签订合同或不按时缴纳履约保证金（或银行保函）的；

（5）合作过程中存在挂靠行为的。

8.7纳入“黑名单”管理的投标人，存在以下情形的，自公布之日起终身禁止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1）向建工控股或建工控股所属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商业贿赂的；

（2）两次纳入“黑名单”管理的，自第二次纳入“黑名单”之日起终身禁止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8.8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无效报价：

（1）、投标人未按要求在“递交响应文件”处上传报价表的；

（2）、投标人工程量清单及报价表未按要求进行盖章的；

（3）、投标人报价未按招标人指定料源地范围进行报价的（如有）；

（4）、投标单位修改询价内容或缺少增加询价内容进行报价的；

（5）、投标单位在询价截止时间之前未按要转入投标意向金的（仅限处置物资项目）。

（6）、投标单位不满足询价公告第二条“报价单位资格要求及其他要求类报价单位资格要求及其他要求类 ”的。

 

（7）、招标人根据自身情况可授权子分公司与中标单位签订本项目合同，中标单位不得提出异议。

 

 

✱报价提醒：为确保报价的合理性，各投标单位在报价前需与项目联系人进行联系了解概况后进行报价。

✱本询价文件解释权属集团招标中心和招标人。


